Darkness, Dark Night of the Soul 黑暗，心靈的黑夜 希伯來文的h]o{s%ek，'o{pel和希臘文的skotia, sokotos, zophos，除了字面意思外，亦有其他很豐富的寓意。它可以指無知（伯三十七19）、災難（詩一○七10）、死亡（詩八十八12）、罪惡（詩二13；約三19）等，亦即是一切與神及其旨意相反的，因為「神就是光，在祂毫無黑暗」（約壹一15）。祂在創造與救贖的工作上，都是以戰勝黑暗為比喻（林後四6）。
　　但聖經中的黑暗亦有完全不同的喻意，如神的介入、啟示及顯現，是以「昏黑、密雲、幽暗」來表達（申四11），這個思想在日後教會的靈修文學占極重要的位置（參靈修生活，Spiritu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09,Name=Spirituality}），也是本文要解釋的中心。
　　心靈的黑夜
　　摩西登西乃山的經歷（出十九，二十），素來是猶太教和基督教靈修大師特別看重的經文，摩西是進入密雲與黑暗中與主相遇，靈修大師便以此來代表心靈的成熟進程。至於進程有幾項，或對黑暗的體驗是什麼，自然就是人言人殊了。
　　俄利根（Origen{\LinkToBook:TopicID=880,Name=Origen}）認為人只要一天在身內追求認識神，神的不可知（incomprehensibility）和人有限的認知能力，都叫人不可避免地墮入黑暗之中。女撒的貴格利（Gregory of Nyssa{\LinkToBook:TopicID=526,Name=Gregory of Nyssa}）則從正面來描述這經驗，認為摩西登山時進入的密雲，與雅歌之佳偶在黑夜不見了良人，二者是可比擬的。他是第一個把這兩個聖經意象合起來的神學家，那亦成為日後靈修家努力探求的目標。
　　神的本性既不能被人的思想盡窺其奧，人的文字又是如此簡陋──神的本性像水，人的思想與文字像簸箕，無論怎樣都載不了，神便成了人永遠渴求和戀慕的對象。人心靈的黑夜經驗，正是人經歷神的不可知，卻永遠是在渴求和戀慕的經驗。人雖然不能抓得著神任何一部分，每多一次經驗神，人就愈能經驗自我的提升，不是提升到更光明澄淨的境界，只是進入密雲的更深處；經歷神的進程便成了由開始的光照（即悔改時的經歷），到進入「發光的黑暗」（luminous darkness）去。這階段的經驗有兩方面︰對己，我們更能擺脫屬地的纏累，包括身體上和理性上的；對神，我們會更戀慕，雖然仍在黑暗中，卻是一種有引力的「發光的黑暗」。
　　教會傳統中有一組作品稱作「亞略巴古文獻」〔Areopagitical Corpus，參亞略巴古的偽丟尼修（Pseudo-Dionysius the Areopagite{\LinkToBook:TopicID=969,Name=Pseudo-Dionysius the Areopagite}）〕，據說是保羅在雅典之亞略巴古講道而信主的丟尼修（Dionysius，又作Denys，見徒十七34）寫的（收在Sources Chretiennes 58, Paris, 1941～　）。丟尼修充分解釋黑暗本身是認識神必要的條件和性質，意思是，真認識神的人必要經歷這種黑暗，而認識神的特徵亦是如此，二者是不能分開的。他在《奧祕神學》（Mystical Theology）說，神發出「黑暗的射線」（ray of darkness），使人的忘我與自我能結合。人與神的結合是在黑暗中，其結果雖是叫人狂喜，其經驗卻不能言宣。東正教神學家羅斯基（Vladimir Lossky）的解釋相當中肯，他說丟尼修以黑暗和光明的語言來描述神的知識，是因為神的自我啟示是光，但神性本身是人不能想像或窮盡的，故是黑暗，丟尼修把這兩種光與暗的特性揉合起來了。
　　東正教比較愛用光明來描述神的知識與經驗，但西方自中世紀末期起，就愈來愈喜歡用「神的黑暗」來描述這種經驗。最出名的《不知之雲》（The Cloud of Unknowing，十四世紀英國著名靈修文學作品，作者不詳），記述一個在兩團雲中間禱告的靈魂，在他之下是忘記的雲，代表把人的物慾及小愛隱藏起來；在他之上是不可知的雲，代表神的黑暗，人只能藉著深深的戀慕，「如飛鏢」一樣穿過此黑雲，「它便如燃燒的黑煤炭一樣發出閃光」。
　　陶勒（Tauler{\LinkToBook:TopicID=1144,Name=Tauler, Johannes}）及銳斯布若克（Jan van Ruysbroeck, 1293～1381）進一步解釋這種黑暗的經驗，認為黑暗不僅是理性上的無所知，也是情感上的無所感；因此處於黑夜的靈魂，就如人處於荒蕪的曠野，不單是四周不毛，亦無出路可覓，因為神本身就是一個「隱藏的黑暗」，「無形又無狀」。任何人要透過默想來尋索神，難免經歷這種方向迷失之境，叫他連自己的真實與價值都產生疑惑。
　　解釋黑夜心靈之經驗最詳盡的人，自然以十架的約翰（John of the Cross{\LinkToBook:TopicID=663,Name=John of the Cross}）為要，他以雅歌女子在黑夜失去良人的經驗為始，把黑夜分為三個階段。首先是「感官的黑夜」，那時人的自我專一戀慕神，渾忘一切身外的事物；第二階段是黑暗至深的時分，亦是他的名著書題所指︰「心靈的黑夜」，這時連自我除下的一點屬靈安慰都給剝奪淨盡，什麼都失去；第三階段是夜盡天明，人若能捱過第二階段，就接近曙光初露的時分，亦是佳偶重覓良人之時。
　　十架的約翰並不認為這三個階段必是按順序發生的，人在整個掙扎與接受的過程，希望與失望、黑暗與光明，會交替甚至重疊發生。
　　近代靈修大師默頓（Thomas Merton, 1915～68）則把黑夜經歷比喻作禪宗的頓悟。人在平日的自我觀，及以為理性能解百物的無所不能感，會因靈魂處於黑夜而徹底粉碎。默頓雖然恆切關心社會事物（見Seeds of Destruction），卻是一生不渝地追求與神的契合。他認為基督徒不僅是活在世界內，世界也是在我們的內心，追求與神契合必須透過真實的生活，而不是進入修道院或深山裡（見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; The Ascent to Truth）。
　　按人理性追尋的進程，他總是循著線性進行，以為由A經過B必然到C，神卻不在我們的線性邏輯內，祂常是處於直線中斷的縫隙，人只能在縫隙中找到神，這就是靈魂處於黑夜的時分，是人的自我被粉碎的階段。這時人的誠實至為重要，他要接受自我被粉碎，和神是不能被人把握的事實；或更確切地說，人必須批判自己理性的能力，靈性是否必須被滿足，以及人到底是不是必有所成等問題。這不是一種具消極破壞力的懷疑，乃是人放下自恃，接受神恩的積極取向。
　　對現代人的意義
　　人得救之始，必經歷脫離罪惡，進入光明的新生，這時人經歷到神的能力和同在，感覺十分美好。但許多人會很快體驗到，初得救的喜樂會隨著時日而漸成過去，昔日與他親近的神好像日漸疏離，有時甚至感受不到祂的存在，連禱告、讀經、聚會，都變成枯燥乏味，最方便的解釋是說靈性陷於低潮了，人寄望外面的培靈會、奮興會來令他起死回生；有時它們會發生果效，慢慢的也成了慣性，又再沒果效了。很多人感到失望，然後就離去了；願意繼續掙扎、肯付代價接受訓練的，很可能就如十架的約翰所描述的，靈魂進入黑夜的學校，開始漫長的受訓過程。
　　人肉身的成長不會一蹴即至，其進程也不會是直線的──由出世到成長都沒有病痛損傷；人靈性的成熟亦如此，它需要時間，其間的過程亦有起落和憂愁。愈是嚴肅地面對自己靈性生命的，愈會意識及經歷自己的不配和不堪，這是歷代信徒追求成聖均有的共同經驗。讓我們由得救說起。
　　開始的時候，我們因著認識主耶穌，昔日罪中之樂突然變為苦澀，許多視為不可少的俗務世情都變得可有可無，我們經歷了禱告的自由，屬世的纏累一下子都擺脫了，這時的感覺與初生嬰兒頗為相同。嬰孩是家庭的中心，他不舒服便哭；他一哭，全家人就要放下手中的工作，跑來看他發生了什麼事，慢慢嬰孩就知道他是一家人的核心，可以擺佈家人的活動範圍、中心和節奏，一種嬰孩全能感（infantile omnipotence）便油然而生。
　　這自然是不真實的，全家人不可能一直為他而活，只要他稍為大一點，可以自己照顧自己，就要開始摸索自己的路，認識真實的世界；就像初信主的階段過去後，信徒開始要認識自己的現實一樣。昔日以為擺脫了的罪惡，現在再度浮現，而且因著新生命的本質與舊生命不同，他對罪更敏感，卻不見得勝罪的能力會更充沛，邪慾、憤怒，和污穢思想等罪惡無時不困擾他，叫他覺得自己是完全敗壞、不配的，不配被稱作基督徒，甚至不配神的恩慈。
　　這種感覺好尖銳難受，有人會用外面的活動來掩飾或逃避，亦有人覺得自殺是有吸引力的，以為只有死亡才能擺脫罪的纏繞，而離世是與主同在的捷徑。這就是十架的約翰描述的黑夜第二個階段。
　　死亡當然不是解決的辦法，正如以外面的活動來代替內心的追求並不是出路一樣。人若肯在此時仔細分析自己的感受，就會發現這時與罪的關係和未信主前不一樣；他的確深受罪的困擾，但同時他對神的戀慕卻更為熱切，事實上他對神的戀慕正是增強他對罪之敏感的原因；他的感覺雖然很難受，卻是處於被煉淨、被提升的緊要關頭。敏銳的罪惡感雖然叫他對自我的價值給予無情的批判（死亡是最徹底的宣判），但這過程亦有它非常積極的一面︰它會產生一種真實的，由內心生發出來的謙卑，叫他知道不能倚靠自己，只能倚靠神的恩典；人不經過這階段，不會明白什麼叫做「惟獨恩典」（sola gratia）。再者，這時期產生愈來愈強烈戀慕神的心，是使他能真實倚靠神恩典生活的實際動力，這是為什麼處於黑夜第二期的靈魂能苦撐下去，直到曙光初露；無論這曙光是多微弱，或時顯時滅。
　　感覺神不同在的時候，正是他訓練信心的時候，這時候的信不是因為有可信的，乃正因為什麼都沒有而仍然堅持下去，亦是真正需要信心的時候，就如哈巴谷先知所經驗的︰不是因為（not because of）無花果樹發旺，葡萄樹結果，圈中有牛有羊，所以才信；乃是就算（in spite of）這一切都沒有了，他仍然「因耶和華歡欣，因救我的神喜樂」（哈三17～\cs618）。信心的本質正是in spite of，不是because of，這種信心亦最能在黑夜第二期得到操練。這個時候的愛慕神，不是因為祂的同在帶來甜蜜的感覺，不是因為祂的應許能帶來種種恩賜，只因為神本身。「不是因為……」的信心，正是人被置於屬靈荒原的原因，而謙卑與愛慕卻是他經歷黑夜的目的，此等經歷把人對不可靠之事物的執著，一一割掉剝落，直到他能赤裸裸地面對創造及救贖他的神，不再需要推諉，不再需要皮衣，只在感謝與敬拜中欣然接受神，因而可以接受他自己和別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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